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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强调扭转重受贿轻行贿局面

我国调整反腐策略
打击行贿成为重点

今年4月下旬以来，最
高人民检察院连续两次召
开会议，强调扭转此前长
期存在的“重受贿轻行贿”
局面，将行贿犯罪查办纳
入办案重点。为给打击行
贿提供更好的法律支持、
将打击行贿纳入反腐重
心，目前，司法部门也正在
研究修改或出台相关法律
政策。

纠正只重视查处受贿、轻视打击行贿
的观念，把重点查办行贿犯罪、加大惩治行

贿犯罪力度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部署
推动。

——— 最高人民检察院

遏制腐败状况，必须调整反腐策略，从
源头上严厉打击行贿。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

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没达到应有
比例，让行贿者有恃无恐。
——— 河南信阳反贪局副局长刘继明

“

”

▶行贿不影响人大代表资格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许兰亭最近一次为贪官辩护是去年
底吉林原副省长田学仁案。

这起受贿案中，10名行贿人没
有一人因行贿被定罪。其中据检方
指控，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集
团董事长丛连彪曾于 2005 年 11 月
—2006 年 12 月两次向田学仁行贿
20 万元人民币、2 万美元，2 万美元
是在迪拜飞埃及的飞机上，而目前
在吉林省人大官方网站上，丛连彪
仍是省人大代表。

为高官辩护中，许兰亭发现：一
起案件中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同时向一名高官送钱，作为受贿方
的省部级官员大多被判得很重，但
数量更多的行贿者中，仅个别人员

被法律追究，刑期也较轻。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

污贿赂局副局长刘继明曾对媒体表
示：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没达
到应有比例，让行贿者有恃无恐。

江西一名检察官统计 2008年 1
月—2012年 7月江西东部某地级市
全市、南昌市某区、宜春市某县、赣
州市某县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
罪案件发现，4地 5年共立查贪污贿
赂犯罪案件683起，其中行贿犯案仅
41起，占总立案数6%；相比之下，受
贿案占比最高。该检察官认为，“检
察机关查办了大量受贿案，但查办
的行贿犯罪案件数却寥寥无几。”

统计还分析了41起行贿犯罪案
的判决情况。

经撤销案件、不诉等层层程序
过滤，最终诉至法院的有 20人，6人
被判处缓刑，3人免予刑事处罚，仅3
人判处实刑，判处实刑数占行贿犯
罪立案数 7.3%，“由此可见，对行贿
犯罪判处刑罚相当宽缓。”该检察官
指出。

今年4月，最高检首次公布全国
检察系统查办行贿案件的详细情
况。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
行贿犯罪 5676人，占贿赂犯罪案件
总人数的 31.4%。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天津市一位检察官撰文指出，
1983—1992年 10年内，日本检察机
关起诉受贿案 2900件、行贿案 3789
件。

▶查办行贿的现实争议和矛盾
“一般来说，一个贪官受贿不止

一笔、也不仅来自于一个人，常理推
算行贿人应该比受贿人多。”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向记者介
绍，行贿犯罪案件查办率偏低，与查
办面临的现实争议和矛盾相关。

从立法来看，刑法规定行贿罪
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
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实践中，“不
正当利益”和“财物”的规定，影响到
罪名裁判。

对此，一位检察官以“办户口”
为例向南都解释：为请工作人员更

快办手续而送红包，并非“不正当利
益”，不属于行贿；如果送的不是实
体存在的金钱物品，而是出国旅游、
解决亲友工作、提供女色等非财产
性利益，也能逃脱“行贿”惩处。“近
年的贪腐案件中，更多行贿人立足
于长远投资，对手握实权的领导干
部行贿时并不马上提出利益回报，
定性为‘行贿’也存在争议。”

许兰亭也指出，受贿和行贿往
往一对一发生，查办行受贿案件难
以找到其他物证，更依赖于言辞证
据。此前，官员贪腐案件查办中也

是依靠行贿人揭发举证，行贿人则
会被当做“污点证人”给予“宽大处
理”。

“人们普遍恨国家公职人员贪
腐，反而同情行贿人，认为行贿也是
被逼无奈。”何家弘说，以往将反腐
重点集中在打击受贿也正是基于这
一认识，但近年案件分析显示，有些
行贿人为实现目的千方百计设计行
贿手段，甚至为官员量身打造礼品，
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发起者，“遏制
腐败状况，必须调整反腐策略，从源
头上严厉打击行贿。”

▶扭转“重受贿轻行贿”局面
4月下旬以来，最高检连续两次

召开会议，释放“加大惩治行贿犯罪
力度”信号。

在4月24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
关反贪部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电视
电话会议上，最高检首次披露贿赂
犯罪案件查办的详细情况，明确提
出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纠正只重视查处受贿、轻视打击行
贿的观念，把重点查办行贿犯罪、加
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作为当前一项
重要工作来部署推动。

这次会议圈定下阶段打击行贿
犯罪的重点为行贿次数多、行贿人

数多的案件，行贿数额大、获取巨额
不正当利益，行贿手段恶劣、造成严
重后果等案件。会议还要求检察机
关统筹查办行贿与受贿犯罪，既要
防止只查受贿、不查行贿，也要防止
查了行贿、查不实受贿等问题发生。

5 月 14 日，最高检反贪污贿赂
总局局长徐进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
告：行贿犯罪案件是反贪总局今年
的办案重点之一。他对媒体坦言，
长期以来“重受贿轻行贿”的做法无
形中助长了行贿犯罪的滋生蔓延。

“不过这一局面正在转变：今年一季
度，广州市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

罪人员89人，同比上升102.27%，立
案查办的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案件
首次超过了受贿案件总数。”徐进辉
说。

记者了解到，继最高检之后，河
南、陕西等地检察机关也迅速行动，
启动“重点查办行贿犯罪专项活
动”。陕西省检察院反贪局长贺佑
荣直言：重点查办行贿犯罪是检察
机关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
示采取的措施，是反贪部门当前一
项重要工作。

▶相关法律保障有望近期出台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要求

对腐败犯罪的惩处不能有例外、要
全覆盖。”反腐败研究学者、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和教育中心主
任任建明认为，打击行贿纳入反腐
重心，遵循了反腐规律，也符合“对
腐败零容忍”的要求。任建明同时
指出，自 2010年查办行贿人数被写
入最高检工作报告以来，加大行贿
腐败犯罪查办力度已经提了有几
年，但从立法和执行层面尚存一定
偏差。

天津市纪委副书记闫堃对惩治
行贿调研后撰文指出，加大查办行
贿案件力度，需要完善法律法规。
闫堃建议，适当调整行贿罪“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构成要件，在纪检监察
和司法机关中形成统一标准；对行
贿犯罪的立案标准进行相应调整，
与受贿犯罪立案标准相统一，避免
变相行贿行为逃脱惩处。同时还要
关注非财物性贿赂问题，应采取有
效措施，打击提拔职务、性贿赂等行
贿人惯用的非财物性贿赂行为。

多次与贪官、行贿者打交道的
许兰亭则认为，打击行贿的关键在
于将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不要“网开
一面”。“经济方面也不能让行贿人
得好处，要明确没收、追缴非法所得
的实际操作标准，以加大惩罚力
度。”

据了解，目前，司法部门也正在
研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条款，为
查处行贿犯罪更好地提供法律保
障。

环保部发布
《2013中国环境状况报告》

74个城市
空气质量仅3个达标

4日，环保部在国新办发
布《2013 中国环境状况报
告》，数据显示，2013年，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
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
单列市共 74个城市按照新标
准开展检测，结果显示，74个
城市中仅海口、舟山和拉萨 3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空气相
对较差的 10个城市有 7个在
河北。

环保部表示，将贯彻落实
“坚决向污染宣战”的具体行
动，着力打好“三大战役”。这

“三大战役”分别是：大气污染
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
防治。要按照“三严”的思路
和要求，即“源头严防、过程严
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和要求，
用铁规、铁腕来强化污染治
理，努力改善大气、水、土壤的
环境质量。

74个城市
仅3个空气质量达标

环保部发布的《2013 中
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2013
年，环保部对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共 74
个城市按照新标准开展检测，
结果显示，74 个城市中仅海
口、舟山和拉萨 3个城市空气
质量达标，排名中空气相对较
差的 10 个城市是邢台、石家
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
水、西安、廊坊和郑州。

也就是说，全国空气质量
相对较差的10个城市中，有7
个在河北。

具体来看，2013年，京津
冀和珠三角地区所有城市均
未达标，长三角区域仅舟山六
项污染物全部达标。

另外，这三个区域中，京
津冀区域达标天数比例范围
最低。

北京市达标天数比例为
48%，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
例为 16.2%，PM2.5 年均浓度
为 89 微克/立方米，超标 1.56
倍。

回应
“群体性环境事件”

关于垃圾焚烧场建设引
发的群体性环境事件，造成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国仍然处在工业

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
总体来讲建设强度比较大，资
源环境压力比较大。一些地
方、一些单位在开发建设过程
中规划布局不尽科学、不尽合
理。

第二，有些单位、有些项
目存在比较突出的违法违规
开工建设甚至运行的情况。

第三，有些项目在规划建
设过程中信息不够公开，公众
参与做得不到位，对公众存在
的一些疑虑不能进行及时解
答、有效宣传，从而加重了公
众的疑虑、不信任。

正在制定
水土污染防治计划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
杰介绍，目前环保部正抓紧制
定出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也叫《水十条》和《土十
条》。

《2013 中国环境状况报
告》显示，全国水环境质量同
样不容乐观。

长江、黄河、珠江、松花
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
河流、西南诸河和西北诸河十
大水系的国控断面中，I-III
类、IV-V 类和劣 V 类水质的
比例分别为 71.7%、19.3%和
9.0%。

其中，珠江、西南诸河和
西北诸河水质为优，长江和浙
闽片河流水质良好，黄河、松
花江、淮河和辽河为轻度污
染，海河为中度污染。

《水十条》的思路主要是
“抓两头、带中间”。一头是抓
好饮用水水源地等水质比较
好的水体的水质保障工作。

另外一头就是要针对已
经严重污染的劣V类水体，尤
其是影响群众多、公众关注度
高的黑臭水体。

全国土壤污染总体状况
不容乐观，耕地方面总的点位
超标率是 19.4%，其中中度污
染占1.8%，重度污染占1.1%。

要通过加强监督管理，切
断各类污染源，遏制土壤污染
扩大趋势。实施土壤治理修
复工程，努力改善土壤环境质
量。

同时加强对建设用地开
发利用的监管，有效控制和消
除环境风险，保障人居环境健
康。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